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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为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参与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上海湖杉浦芯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投资金额：人民币 3,500 万元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的王翔先生投资的无锡湖将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为上海湖杉浦芯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之一，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过

去 12 个月公司未与同一关联人发生其他交易，亦未与不同关联人进行与本次交

易相关的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董事会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王翔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沈振宇先生、

胡德勇先生回避表决。监事会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次

对外投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别风险提示: 基金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

标的、公司经营管理、交易方案等多种因素影响，加上投资项目投资周期较长、

流动性较低等特点，投资基金后续投资进展及完成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亦可能

存在投资失败或亏损等不能实现预期收益、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的风险。公司在基

金的投资决策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中各拥有一个委员席位，深度参与和密切关注

投资基金运作、管理、投资决策及投后管理进展情况，防范、降低和规避投资风

险。 

一、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概述 



恒为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投资认购产业投资基金的议案》。董事会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王翔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沈振宇先生、

胡德勇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了上述议案。监事会表决结果：3 票

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拟使用

自有资金共计人民币 3,500万元，参与投资基金“上海湖杉浦芯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湖杉浦芯”）。 

湖杉浦芯组织形式为有限合伙企业，主要对芯片设计、光电、传感器及工业

智能、电子材料等领域的相关企业进行组合投资。本次交易前，湖杉浦芯认缴出

资总额为人民币 5,600 万元，公司拟作为基金有限合伙人认缴 3,500 万元，其他

部分新合伙人认缴基金剩余的新增合伙份额。交易完成后，湖杉浦芯认缴出资总

额变更为人民币 22,000 万元。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的王翔先生投资的无锡湖将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无锡湖将”）为湖杉浦芯有限合伙人之一，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过去 12 个月

公司未与同一关联人发生其他交易，亦未与不同关联人进行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交

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本

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王翔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王翔先生持有无锡湖将94.34%

合伙份额，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无锡湖将为公司

关联法人。公司本次投资湖杉浦芯事项与无锡湖将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无锡湖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1MA200LLJ72 

主要经营场所：无锡市滨湖区建筑西路599—5(1号楼)四楼4422室 

注册资本：53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年08月29日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无锡湖将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

姓名 
身份证号 类型 

出资额

（万元） 

出资 

比例 
关联关系 

1 王翔 310221************ 有限合伙人 5,000 94.34% 关联方 

2 杨蕙 310225************ 有限合伙人 200 3.77% 非关联方 

3 陈春兰 642101************ 普通合伙人 100 1.89% 非关联方 

无锡湖将的实际控制人为陈春兰。 

三、 拟投资基金的基本情况 

1、 基金名称：上海湖杉浦芯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 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3、 基金规模：22,000万人民币 

4、 基金管理人：上海湖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临仓街600、612号15幢一楼2697室 

6、 执行事务合伙人：无锡湖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共资金等金融业务）；

实业投资；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8、 经营期限：2020年01月15日至2040年01月14日。 

登记备案情况：湖杉浦芯已依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履行登记备案程序，基金登记

编号为SJV477。 



四、 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1、 投资人出资额、出资比例情况 

本次交易前，湖杉浦芯主要投资人认缴出资额、出资比例如下： 

序

号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合伙人 

类型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 

1 无锡湖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300 5.36 

2 无锡湖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5,300 94.64 

合计 5,600 100.00 

根据合伙协议，本次交易后湖杉浦芯主要投资人认缴出资额、出资比例如下： 

序

号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合伙人 

类型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 

1 无锡湖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300 1.35 

2 无锡湖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8,900 40.45 

3 恒为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500 15.91 

4 上海金山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800 12.73 

5 陈金遂 有限合伙人 2,000 9.09 

6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马力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500 6.82 

7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恩丰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 4.55 

8 夏风 有限合伙人 1,000 4.55 

9 上海新金山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 4.55 

合计 22,000 100.00 

注：无锡湖将的注册资本将增资到 8900 万元，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王翔先生在无锡湖

将的认缴出资额将变更为 3000 万元，上述股权变更及工商变更正在进展中。 

2. 出资方式 

本合伙企业所有合伙人之出资方式均为以人民币货币出资。 

3. 出资进度安排 



各合伙人认缴的合伙企业出资根据普通合伙人的缴付出资通知分期缴付，

每一期出资均由各合伙人按照其认缴出资的比例分别缴付。首期出资金额原则

上不低于各合伙人总认缴出资额的百分之四十（40%）。 

4. 经营期限 

该期限为合伙企业营业执照登记的期限。 

自首次募集首期出资到账截止日之次日起满三（3）年之日止的期间为投资

期，投资期届满后至投资退出封闭期届满日的期间为退出期，投资退出封闭期

的初始届满日为自首次募集首期出资到账截止日之次日起满七（7）年之日，经

普通合伙人决定，投资退出封闭期可延长壹（1）年，此后经普通合伙人提议，

并经咨询委员会通过，投资退出封闭期可再延长贰（2）次，每次延长壹（1）年。 

5. 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 

无锡湖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投资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湖杉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 

6. 合伙事务的执行 

合伙企业的合伙事务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 

7. 合伙人会议 

合伙人会议由全体合伙人组成。合伙人会议的职能包括：修改合伙协议（除

本协议明确授权普通合伙人独立决定事项之相关内容外）；解散合伙企业；本有

限合伙企业更换管理人等。具体内容以合伙协议的约定为准。 

合伙人会议分为年度会议和临时会议。合伙企业每年召开一次年度会议。 

8. 投资决策委员会 

合伙企业设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由三（3）名委员组成，其成

员由管理人提名并任命。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决策合伙企业的投资及其他业务，

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规定之任何投资及其投资方式、流动性投资以及符合法律规

定及/或全体合伙人另行约定的其他投资等；批准本有限合伙企业更换审计机构的

事项；批准本有限合伙企业更换托管人的事项。 

9. 咨询委员会 

合伙企业设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会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指定的有限合伙人（如

为自然人）或其代表（如为非自然人）组成组成，人数不超过 3 名。咨询委员会



对利益冲突事项、关联交易事项等讨论并作出批准决定或向执行事务合伙人提出

建议。 

10. 投资领域 

合伙企业主要投资于主要对芯片设计、光电、传感器及工业智能、电子材料

等领域的相关企业进行组合投资。 

11. 收益分配 

合伙企业取得的可分配现金原则上应按照如下顺序进行分配： 

1) 第一轮分配：按实缴出资比例向全体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各合伙人本轮

取得的累计分配所得金额等于截至该次分配时点其各自的全部实缴出资额； 

2) 第二轮分配：如经过第一轮分配后可分配现金收入仍有剩余，则继续按照

实缴出资比例向全体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各合伙人累计分配所得金额使得其截

至该次分配时点的各笔实缴出资额实现按年化 8%的单利（一年按 365 天计）计算

的门槛回报； 

3) 第三轮分配：如经过第二轮分配后可分配现金收入仍有余额，则向普通合

伙人分配，直至普通合伙人获得第二轮分配中有限合伙人所取得分配金额的 25%

之金额为止； 

4) 第四轮分配：如经过第三轮分配后可分配现金收入仍有剩余，按照实缴出

资比例向全体合伙人进行分配，其中向有限合伙人分配的部分，80%分配给有限合

伙人，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 

12. 管理费 

作为管理人对合伙企业提供投资运作和日常运营管理服务的对价，合伙企业

应向管理人支付管理费：投资期内的管理费率为 2%/年，退出期（不含延长期）

内管理费费率为 2%/年，延长期内的管理费费率为 1%/年。 

13. 会计制度 

普通合伙人应当在法定期间内维持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反映合伙企业交易

项目的会计账簿，作为向有限合伙人提交财务报表的基础依据。合伙企业应于每

一会计年度结束之后，由独立审计机构对合伙企业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 

合伙企业的会计年度与日历年度相同；首个会计年度自合伙企业成立之日起

到当年的 12 月 31 日。 



14. 退出机制 

企业合伙期限内，除非法律或合伙协议协议另有规定批准外，有限合伙

人不得要求退伙、缩减认缴出资额及/或实缴出资额。虽有上述约定，有限合

伙人可以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程序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财产份额的方

式退出合伙企业。 

五、 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一) 基金管理人 

公司名称：上海湖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湖杉”）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4年11月6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金石路1688号7-088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苏仁宏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9320843998P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陈春兰 300 30% 

2 苏仁宏 700 70% 

登记备案情况：上海湖杉已依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履行登记备案程序，私募基金

管理人登记编号为 P1020294。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说明：上海湖杉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

排，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本公司股份，且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的关系。 

(二) 普通合伙人 

企业名称：无锡湖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1MA1WEA9A0U 

主要经营场所：无锡市建筑西路599-5（2号楼）四楼474室 

合伙金额：5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04-23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无锡湖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其他有限合伙人 

1、无锡湖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无锡湖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11MA200LLJ72 

主要经营场所：无锡市滨湖区建筑西路599—5(1号楼)四楼 4422室 

注册资本：53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年08月29日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无锡湖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本公司关联方。 

2、上海金山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金山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6791408546N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金山工业区天工路857号2幢4楼 

注册资本：335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6年07月11日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投资及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金山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陈金遂 

姓名：陈金遂 

证件号码：320624************ 

陈金遂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马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马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90G9T73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A区A1102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04月28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

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马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5、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恩丰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恩丰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8YG4X20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A区A0262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03月23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

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恩丰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6、夏风 

姓名：夏风 

证件号码：430111************ 

夏风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7、上海新金山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新金山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67575718683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金山工业区大道100号601室 

注册资本：166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3年12月12日 

经营范围：工业区开发、建设，招商服务，实业投资，物业管理，住房租赁

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新金山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 本次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 

公司通过本次对外投资，有助于更加精准地掌握产业上游的发展动态，与产

业链上游的国产芯片企业形成更多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帮助公司更快的实现产业

链布局，有利于储备与培育公司战略业务，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同时通过专

业投资机构基金，有利于提高投资的专业性和成功率，减少公司投资风险，实现

一定的资本增值收益。 

2．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

行，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七、 对外投资的风险 

基金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

交易方案等多种因素影响，加上投资项目投资周期较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投

资基金后续投资进展及完成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亦可能存在投资失败或亏损等

不能实现预期收益、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的风险。公司在基金的投资决策委员会和

咨询委员会中各拥有一个委员席位，深度参与和密切关注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投资决策及投后管理进展情况，防范、降低和规避投资风险。 



八、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王翔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标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按照市场规则进行，遵循自

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情形。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本次关联投资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有利于强化公司在行业内进行产业链布局，符合公司战略发展，其决策和

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对外投资使用自有资金，是在充分保障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前提下，不会对

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关联投资事项。 

九、 上网附件公告 

1、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有关事项的事先认可

函》、《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恒为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9 月 30 日 


